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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25-062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罗剑平、郭依勤相关诉讼进展的公告

一、诉讼背景情况

（一）事实情况及纠纷原因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0年 8月 19日召开了 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罗剑平、郭依勤转让所持深圳市合正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正电子”）100%股权、公司享有的对罗剑平、郭依

勤的业绩补偿权利以及公司对合正电子享有的全部债权。

上述交易对价共计为 48,000万元，其中，公司持有合正电子 100％股权的交

易对价为 4,800万元，公司享有的对罗剑平、郭依勤的业绩补偿权利作价为 14,000

万元，公司对合正电子债权的交易对价为 29,200万元。

（二）提起诉讼情况

1、经公司反复调查、追缴、诉讼、调解及协商展期后，罗剑平、郭依勤仅

支付了 7,800 万元。2021 年 12 月，基于罗剑平、郭依勤未按照《民事调解书》

（[2020]粤 06 民初 248 号）履行支付义务，公司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佛山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 1月，公司收到佛山中院《执行裁定

书》，因执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佛山中院裁定驳回公司强制执行的申请。驳

回后，公司于 2023年 1月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水法院”）提

起了诉讼，本次诉讼过程中，公司收到了罗剑平、郭依勤向公司出质的部分资产

的处置款 500 万元。2023 年 7 月，公司收到了三水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3]粤 0607民初 376号），法院支持了公司的诉讼请求。因罗剑平、郭依勤

并未按照上述判决书要求按时履行偿债义务，公司于 2023 年 8月向三水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并获得三水法院受理。2023年 10月，公司收到了三水法院划拨的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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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强制执行款 54,581,274.67 元。根据三水法院执行局的调查和评估，罗剑平、

郭依勤名下的全部资产（房产+股权）拍卖（含一拍和二拍）价款在优先支付抵

押权人、拍卖手续费、税费等费用后，没有能够偿债的剩余款项。

2、2024年 8月，三水法院收到了罗剑平、郭依勤提出的《执行和解申请书》，

2024 年 11 月 12 日，在三水法院的主持下，公司与被执行人罗剑平、郭依勤签

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和解协议”、“原和解协议”），由被执行人

自愿通过寻求第三方亲友帮助代偿的方式，在 2025年 11月 12 日前以“合法现

金人民币 2,500 万元+税后净值 4,000 万元的合法房产”，合计 6,500万元和解双

方剩余的全部债权债务。2024年 11月，公司收到了三水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

书》[（2023）粤 0607执 4206号之十五]，因公司与被执行人罗剑平、郭依勤在

执行过程中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且双方与第三方代偿人签署了《代偿协

议》，依照相关规定，三水法院裁定：“（2023）粤 0607执 4206号案终结执行。

终结执行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被执行人未按

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2024年 12月底，

公司收到三水法院执行款 681,721.95元。

3、在上述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由于被执行人罗剑平、郭依勤与代偿资产

方未能谈妥，未能在和解协议生效且三水法院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结

果之日起 180天内将房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为了确保被执行人不违背和解协议约

定的 6,500 万元偿债义务继续完成，三水法院协调公司与被执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9日签署《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被执行人提供

合法房产一次性提前抵偿原和解协议的全部 6,500 万元债务，该房产须于 2025

年 8月 9日前过户至公司名下，并在房产完成过户后一个月内现金付清剩余业绩

补偿款 173.70 万元，提前完成原和解协议的约定。若上述提及的抵债房产未能

提前过户给公司抵偿 6,500万元债务，则被执行人仍须提供在法院指定的第三方

评估机构评估下的 6,500万元等价资产或现金，在原和解协议约定的最终到期时

间 2025年 11月 12日前偿还 6,500万元债务。

4、因被执行人罗剑平、郭依勤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在 2025年 8月 9日

前将房产提前过户给公司抵债，三水法院要求被执行人出具还款计划说明，继续

履行在原和解协议约定的最终到期日 2025 年 11月 12日前偿还债务。在三水法

院的督促下，被执行人于 2025 年 8月 7日向三水法院出具了《关于被执行人罗

剑平、郭依勤与盛路通信合同纠纷一案还款计划说明》，被执行人计划以其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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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下的两处房产作为还款来源，通过挂牌出售、过户给公司的方式偿还债务；在

减去两处房产偿还价值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将以其它方式偿还。2025 年 9

月，公司收到罗剑平、郭依勤业绩补偿款 20 万元；2025 年 10 月，公司收到罗

剑平、郭依勤业绩补偿款 53.7万元。

5、为切实推进债务清偿，进一步保障债务清偿能力，罗剑平、郭依勤于 2025

年 10月 30日向三水法院提交了《关于被执行人罗剑平、郭依勤与盛路通信合同

纠纷一案股权资产抵债申请书》（以下简称“股权资产抵债申请书”），申请以其

亲友持有的深圳市九天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权抵偿债务。为客观、公

正评估股权价值，由三水法院指定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对上述股权进行评估作价，

并依据评估结果与股权比例核算确定偿债金额。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关于出售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4）、《关于应收罗剑平、郭依勤债权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关于应收罗剑平、郭依勤债权款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关于收到民

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关于收到诉讼执行款暨

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关于公司与罗剑平、郭依勤相关诉

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2024-070、2024-073、2025-026、2025-037、

2025-042、2025-055）。

二、最新进展情况

1、根据公司与罗剑平、郭依勤于 2020 年 5月 18日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合

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罗剑平、郭依勤合计应支付业绩

补偿款为 14,000 万元。近日，公司收到罗剑平、郭依勤业绩补偿款 100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全部业绩补偿款。

2、根据罗剑平、郭依勤于 2025年 8月 7日向三水法院出具的《关于被执行

人罗剑平、郭依勤与盛路通信合同纠纷一案还款计划说明》，罗剑平、郭依勤应

将二人亲友名下的两处房产作为还款来源，通过挂牌出售、过户给公司的方式偿

还债务。截至目前，房产 1的抵押手续已办理完毕，后续罗剑平、郭依勤及其亲

友偿还完毕该房产项下所涉银行贷款，再以经法院评估认定的 17,754,237元过户

给公司用于抵偿债务；房产 2正在办理出售手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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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罗剑平、郭依勤于 2025年 10月 30日向三水法院提交的股权资产抵

债申请书，罗剑平、郭依勤申请以其亲友持有的深圳市九天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部分股权抵偿债务。截至目前，相关股权资产正由三水法院指定的第三方独

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作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回款项 14,000万元，罗剑平、郭依勤

尚未偿还款项 6500万元。

2、截至目前，罗剑平、郭依勤持续履行还款义务，已全额偿还完毕业绩补

偿款。同时，其正按照还款计划，积极推动其亲友名下两处房产的过户及出售工

作，并依据股权资产抵债申请书，稳步推进股权资产抵债事宜，未出现拒不配合

或消极履约情形；公司与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将持续监督罗剑平、郭依勤房产

与股权抵债的执行进展。

3、若后续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偿债的积极进展，公司有权向三水法院申请恢

复执行或就和解协议未履行的相关义务进行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若罗

剑平、郭依勤及相关方存在财产情况报告不实，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

务情形的，公司保留向被执行人追责的权利。

4、公司遵循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已对罗剑平、郭依勤逾期债务全额计提了

坏账准备。和解协议的执行涉及以物抵债、第三人代为清偿等方式，债权实现的

具体时间及最终收回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若罗剑平、郭依勤及相关方按照协议

约定继续履行完毕全部义务后，累计总偿还金额为 20,500 万元，将会对公司产

生积极的影响，预计冲回坏账准备金额为 6,673.70万元，具体会计处理、影响金

额以和解实施及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5、公司将严格依照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加强与相关各方的

沟通，积极督促罗剑平、郭依勤及相关方严格按照协议履行偿债义务，并持续关

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不动产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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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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